  永春县农业农村局农业行政强制流程图


巡查发现、接受举报或上级机关督办发现需采取强制措施的违法嫌疑





实施行政强制措施





解除强制措施








进行复查，查清事实并制作《整改情况复查意见书》








制作行政强制措施凭证








制作现场笔录





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





告知：通知当事人到场，当场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理由、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、救济途径





两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到场，出示行政执法身份证明进行调查取证





审批：填写《行政强制措施审批表》，向分管局领导报告并经批准








